山西省林业和草原局文件

晋林改发〔2025〕28号


山西省林业和草原局

关于规范集体林地收益权证样式的通知

各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林业局）：

为贯彻落实中共山西省委办公厅、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的《山西省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实施方案》（晋办发〔2024〕4号）中“对仍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统一经营管理的林地，将集体林地收益权量化到户，收益权证发放到户”的规定要求，进一步规范全省集体林地收益权证样式，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明确范围时限。对仍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统一经营管理的林地，为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和集体经济的需要，原则上不再分山到户，按照“分股不分山、分利不分林”的方式，在2025年底前将集体林地收益权量化到户、收益权证发放到户。

二、坚持发证原则。在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过程中，对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统一经营管理，已量化到户并发放股权证等证书的林地，按照“不变不换”的原则，不重复发放收益权证。

三、严格程序要求。对仍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统一经营管理的林地，在取得村集体林地经营权不动产权证书的基础上，发放集体林地收益权证。收益权证原则上统一样式，参照省里设置的模板（见附件）执行。

四、规范制发管理。收益权证由县级林业主管部门负责统一印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负责填发、留存，并负责林地日常经营管理和利益分配。遗失证书要及时通知村集体经济组织，在本村集体经济组织内公示后注销原证书并进行补办。
五、强化权益落实。集体林地收益权证书是持证人依法享有集体经济组织统一经营林地收益分配、股份分红的重要依据。集体林地收益权证书有效期在村集体林地经营权不动产权证书有效期内。鼓励有条件的地方积极探索拓展集体林地收益权权能。

集体林地收益权证书由村集体经济组织负责解释，对法律法规另有其规定的从其规定。

附件：集体林地收益权证样式

山西省林业和草原局

2025年5月29日

（此文主动公开）

附件
（本收益权证封面封底为绿色，展开横向33cm,竖向23cm）
XXX县（市、区）集体林地
（注：字体字号为方正小标宋，小初一号）
收

益

权

证

书
（注：字体字号为方正小标宋，小初）

XXX县（市、区）林业局制

（注：字体字号为方正小标宋，三号）

编号：集体林地收益权证书 第    号

（注：字体字号为方正楷体，小二）
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方案》（中办发〔2023〕45号）和中共山西省委办公厅、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山西省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实施方案》（晋办发〔2024〕4号）关于“对仍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统一经营管理的林地，将集体林地收益权量化到户，收益权证发放到户”的规定，特发此证。

                       发证单位（印）

                     年  月  日

（注：正文及落款、年月日的字体字号为方正仿宋，三号）

集体林地收益权登记表

（注：字体字号为方正小标宋，小二；表格内为宋体，四号）

	户主

姓名
	
	性别
	
	身份证

号码
	

	家庭

住址
	
	户口在册人数
	

	所属村集体经济组织
	市  县（市、区） 乡（镇） 村集体（股份）经济合作社
	户所占

份额
	

	家庭成员信息

	姓名
	与户主

关系
	身份证号
	备注

	
	
	
	

	
	
	
	

	
	
	
	

	
	
	
	

	
	
	
	

	经办人（签章）：

              年    月    日
	集体经济组织

法定代表人（签章）：

               年    月    日


收益分配记录表

	收益分配日期
	收益分配金额（元）
	领取人

（签章）
	经办人

（签章）

	年
	月
	日
	
	
	

	
	
	
	
	
	

	
	
	
	
	
	

	
	
	
	
	
	

	
	
	
	
	
	

	
	
	
	
	
	

	
	
	
	
	
	

	
	
	
	
	
	

	
	
	
	
	
	

	
	
	
	
	
	

	
	
	
	
	
	

	
	
	
	
	
	

	
	
	
	
	
	

	
	
	
	
	
	

	
	
	
	
	
	

	
	
	
	
	
	

	
	
	
	
	
	

	
	
	
	
	
	

	
	
	
	
	
	

	
	
	
	
	
	

	
	
	
	
	
	


（注：此表可续页）
集体统一经营的林地情况明细表

	地块序号
	集体林地面积（亩）
	坐落
	小地名
	主要树种
	对应林权证（不动产证）编号

	合计
	
	——

	1
	
	
	
	
	

	2
	
	
	
	
	

	3
	
	
	
	
	

	4
	
	
	
	
	

	5
	
	
	
	
	

	6
	
	
	
	
	


（注：此表可续页）

	  山西省林业和草原局办公室              2025年5月29日印发


